
中 山 市 公 安 局

山安指函〔2025〕113 号

中山市公安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2025066 号建议答复的函

梁颂华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优化被盗摩托车补办指标管理机制的建议》

（建议第 2025066 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市场监管局意见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一、摩托车管理指标的历史渊源与现状

根据市府办《中山市摩托车总量控制管理办法》、市公安局

《关于〈摩托车报废标准暂行规定〉的实施方案》（中府办〔2003〕

18 号）规定，自 1999 年 11 月 1 日起，本地号牌摩托车的车主，

其摩托车按规定每报废一辆，才允许其新购买的摩托车办理注册

登记，即摩托车报废一辆，更新一辆，不得新增摩托车入户。目

前，我市摩托车总量控制措施仍在执行。

目前，针对被盗（抢）摩托车，我局交管支队采取以下方式

进行报废更新工作：一是对摩托车被盗抢案件已立案并破案、摩

托车已达到报废期限，破案后无法找回摩托车的，由公安机关立

案部门出具机动车灭失证明的，可申领报废更新指标；二是摩托

车被盗抢案件已立案并破案、摩托车未达到报废期限，但破案后

找回的车辆经检测机构检测不合格且无法修复，凭检测报告单等

资料到报废企业办理报废更新业务；三是对于未立案或者未破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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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于无法确定被盗抢摩托车的去向，不符合报废更新条件，

不能给予报废更新指标。

二、被盗（抢）摩托车置换指标工作的痛点

在实际工作中，车辆被盗后一直未破案，或者案件侦破后赃

物未追回，且无证据证明车辆灭失，相关办案单位认为不属于出

具灭失证明的情形，导致被盗抢摩托车指标更新无法落地。

三、优化被盗摩托车补办指标管理机制建议的采纳情况

为保障群众合法权益，我局交管支队拟部分采纳优化被盗摩

托车补办指标管理机制建议相应措施：

（一）关于“优化报废标准，明确‘到期即报废’原则”和

“建立‘未破案车辆指标补办’机制”的建议

部分采纳。根据《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》，摩托车使用

13 年强制报废。对已满 13 年报废期限的被盗摩托车，及对已立

案但未破案且车辆未达 13 年报废期限的，车主凭立案回执、车

辆信息等材料申领更新指标诉求时，由受案公安机关向交警部门

提供相关材料，确认灭失情况，经核实符合条件的，为车主办理

更新购车注册指标。车主须书面承诺在原被盗摩托车破案领回或

追回后，十日内将车辆交给有关部门作报废拆解处理后办理注销

登记业务，避免重复登记。明确虚假报案的法律责任，纳入个人

信用记录。

（二）关于“完善部门协作与政策配套”的建议

采纳该建议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：吸收采纳关于推动公

安、车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信息共享，打通数据壁垒的建议，按

照《中山市政务数据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加强数据资源归集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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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保障数据安全可靠，推进数据共享开放。

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已有推行“一窗受理”模式，将被盗车主

报案证明、车辆信息等材料电子化采集上“公安交通管理综合运

用平台”，更新车辆状态为“被盗抢”，通过公安内部数据共享实

时更新被盗车辆状态，防止“一车多指标”漏洞；但线上申领指

标，暂未可实现。

（四）关于“完善地方性机动车管理细则”的建议

采纳该建议。我局将积极配合市人大或者法制、司法部门，

因应时代发展与社会治理实际，研究完善地方性机动车管理工作

机制，同时加强普法宣传，简化申办流程，逐步推动社会治理效

能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公安局

2025 年 9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石丽明，13590891966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
